送审单位请提供《送审函》，并附以下材料

合法性审查送审材料清单（2025）
	序号
	名称
	要求

	1
	送审稿

（或决策草案）
	1.必须是经过起草部门领导班子或党组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后的送审稿（或草案）定稿。2.送审后不得调换和修改，确需修改的，由起草部门重新履行程序。

	2
	起草说明
	详细说明：制定背景及必要性、主要依据、启动、调研论证、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起草部门合法性审核、起草部门集体讨论决定、市政府分管领导专题研究等情况。

	3
	市政府决定

启动制定程序

相关材料
	提供能够体现该事项经由市政府安排部署的相关材料。如市领导批示、对起草部门请示的批示，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等等。

	4
	制定依据材料
	1.提供《制定依据目录》。2.提供法律、法规、规章等制定依据的纸质文本。3.部分事项需同时提供《制定依据对照表》。

	5
	征求相关

单位意见材料
	提供《情况说明》。详细说明：征求意见的范围、无意见的单位名称、提出意见的单位名称及具体意见、起草部门采纳情况及对分歧意见协调处理情况。

	6
	公众参与

相关材料
	1.提供由起草部门形成的《公众参与报告》。详细说明：公众参与的方式及情况、收到反馈意见数量及主要内容、采纳情况。2.提供在市政府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截图（在部门网站公示的不予认定），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一般不少于30日，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少于15个工作日。3.部分事项还需提供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问卷调查、民意调查、书面征求意见等方面材料。4.与特定群体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还需提供听取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群众意见建议材料；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还需提供听取企业和行业组织意见建议材料。

	7
	专家论证

相关材料
	1.提供由起草部门形成的《专家论证报告》，详细说明：参与论证的专家和专业机构的基本信息、论证方式（论证会、书面咨询、委托咨询论证等）和过程、详细的论证意见（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等）、起草部门采纳情况和理由、论证结论等。2.《专家论证报告》或专家提供的书面论证意见，应由专家签名。3.如委托第三方机构或组织进行论证，需同时提供相关材料，该材料上应有签名、盖章。

	8
	风险评估

相关材料
	1.提供由起草部门形成的《风险评估报告》，详细说明：参与评估的专家或专业机构的基本信息、评估方式（舆情跟踪、重点走访、会商分析等）和过程、详细的评估意见（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等）、风险点、防范处置措施、评估结论等。注意事项：风险评估是对实施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重点对社会稳定、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公共安全等方面风险进行评估。2.如委托第三方机构或组织进行评估，需同时提供相关材料，该材料上应有签名、盖章。3.需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事项，提供经市委政法委备案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9
	起草部门

合法性审核意见
	1.提供《合法性审核意见》。2.审核由起草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负责。3.在审核过程中应当听取本单位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意见。

	10
	起草部门

集体讨论材料
	提供起草部门领导班子或党组班子成员就该事项集体讨论决定的记录复印件。涉密内容除外。

	11
	需要提供

的其他材料
	如：市政府办前置审核单等材料。


